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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本校自籌經費收支管理要點第二條規定訂定本校「場地設備管理使用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場地之管理及借用，依本法之規定。各管理單位必要時，得另訂作

業細則。 

三、 本校場地借用以不影響本校正常教學為原則，及不得違反集會遊行法或

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為限。 

四、 經費收支訂定原則及支出用途： 

（一） 經費收支訂定原則： 

1. 各場地之租借（用）所產生之收入，如場地費、水電費、回饋金、獎學

金回饋、社團補助回饋等，均應歸納校務基金。 

2. 各場地之使用、清潔、維護、財產保管、門禁管理等，由各該場地之管

理單位負責，所需之費用支出，由各場地管理單位管理費支付。 

3. 各場地設備得視實際需要，參照場地清潔維護成本、設備成本等相關費

用，訂定場地設備收費標準。 

（二） 經費支出用途： 

1. 場地費收入： 

（1） 提撥場地費收入 20%給場地管理單位，做為分攤及支應場地設備之電

話費、場地維護、保養、修繕等費用。 

（2） 提撥場地費收入 30% 給場地管理單位，作為人員所需之加班費、聘

請工讀生、臨時人員及其他編制外人員之相關費用。加班費請領依

行政院「各機關員工加班費支給標準」修正規定辦理；支應編制外



人員薪資等人事費依「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臨時人員進用及運

用要點」及「勞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理，其支給標準依據本校「校

務基金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標準要點」辦理。加班費與編制外人員人

事費用支用之比率上限為 50%。 

（3） 其他經專案核准支用項目之費用。 

2. 水電費收入全數用於支應場地設備之水費、電費。 

3. 回饋金收入：提撥回饋金收入之 20%作為校慶、校內大型活動相關費用

及其他經專案核准支用項目之費用。 

4. 指定用於獎學金及社團補助收入，依指定用途支用。  

5. 收支結餘款全數撥入校務基金。 

五、 借用場地需收費者，應以書面或網路向本校總務處事務組申請，並知會

場地管理單位，經奉核可後先繳納水電費、場地費後始可借用。 

六、 借用場地單位之車輛進出校門須遵守本校門禁有關之規定，事先辦妥當

日通行事宜。 

七、 凡借用場地經本校同意後，應於借用日一週前至出納組繳費，管理單位

憑繳費收據出借場地。如未依時繳費，借用申請將自動解除。 

八、 本校如因臨時特殊需要必需收回使用時，應立即通知借用者，若無法改

期或更換場地而放棄借用時，無息退還原繳之費用，借用者不得異議。 

九、 借用者如因故停借，應於借用日一週前函知本校，否則所繳之費用概不

退還。惟因天災或不可抗力之因素，屆時無法使用時，可來函敘明理由，

向管理單位洽還原繳之費用。 

十、 場地借用時間以四小時為單位（另每逾時一小時，按四分之一時段之場

地費加計收費，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酌收場地費、水電費，以支

應清潔維護等費用。（彩排、預演及場地佈置等，均應併入租借用時間

計算）。 

（一）各場地之借用，按下列標準收費： 

1. 校外借用，收取表列費用。 

2. 本校各單位（含學生社團）主辦活動無編列場地費及對外收費，免收場

地費及水電費。 

3. 本校各單位（含學生社團）主辦之活動並有收費者，場地費 3 折計費，

水電費仍需收取。 

（二）本校場地借用，因特殊情形，經校長批准者，得免收取或折扣優待場地

費，水電費仍需收取。所收之場地費及水電費，由學校出具收據。 



（三）政府機關或學校租借本校場地，得免收取場地保證金，但須出具切結書，

確保借用之場地設備功能正常無損壞及場地環境確實清潔、復原等無待

處理事項後，始得同意出借。 

（四）身心障礙團體租借，得免收取場地費，僅收取水電費。 

（五）為獎勵節約能源及撙節電費支出，借用室內場地不使用空調者，水電費

依收費標準表 5折計費。 

（六）本校單位借用場地以各該所屬學院大樓及符合使用人數需求之空間為原

則，如需較大場地，而使用人數未達該借用場地容納人數之三分之一（中

正堂借用作為表演彩排、展示、聯誼活動不受需達該借用場地容納人數

之三分之一限制），依據使用時數收取表列水電費。 

（七）本校單位不得借用中正堂、國際會議廳作為校內課程上課使用，如因選

課人數考量一般教室無法容納下得由教務處提出場地借用申請；各單位

違反本項規定經查核屬實得依據使用時數收取表列水電費。 

十一、 借用者應負責維護場地之整潔及安全，歸還前需將場地復原。現有設備

如有損壞，應予賠償或維修。 

十二、 借用者之使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容不符或違背政令及學校校規者，本校

有權要求立即停止使用，借用者不得異議。 

十三、 本校場地設備管理方式經行政會議及校園規劃委員會議通過後得以整

修、營運、移轉之 ROT 方式辦理。 

十四、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及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

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